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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901-09

斥山街道程达建筑有限公司石

子厂位于自然保护区内，破坏环境，

有关部门一直未处理。

威海市 生态、其他

1 .关于举报程达建筑公司石子厂位于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经查，该厂不在自然保护区内。荣成市共

有2处自然保护区，分别是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成山头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别位于成山镇、

俚岛镇。举报所称“自然保护区”应为该厂南邻的石岛赤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经核实，程达建筑公司石

子厂在赤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围线外，矿区边界离景区规划范围线最近距离114米。2 .关于举报破坏环

境的问题。经现场检查，该厂采用粉碎工艺生产石子，不产生废水，主要污染为扬尘和噪声。该矿区距

离最近村庄1 . 5公里，生产噪音对居民生产、生活基本没有影响；扬尘管理方面，该厂投资40多万元先后

配备了除尘喷雾机，在加工设备上增加了洒水喷淋除尘设施，配套了两台洒水车，生产期间每天定时

喷洒除尘。8月份斥山街道巡查时发现该企业石子堆放场未遮挡覆盖，存在一定的扬尘隐患，责令其停

产整改。9月2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处于停产状态。停产期间，该企业继续对厂区及道路进行洒水降尘，

但石子堆场未遮挡覆盖。

是 停产整治

1 .企业已对石子堆场进行覆盖遮挡，继续督导该

企业每天定时喷洒除尘，完善扬尘治理设施，经环保、

国土、林业部门联合验收后方可开工生产。2 .要求环

保、国土、林业等部门以及斥山街道加强日常巡查和监

督，防止越界开采、破坏林地林木、扬尘噪音污染等问

题。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进行查处。

189 901-10

济南市银座新天地北侧顶楼（原

省武警总支队大楼），油烟污染严重，

噪声扰民。

济南市 油烟、噪声

1 .济南市银座新天地位于历下区泺源大街1号，北侧共有6家单位，分别为：自元湘锅（济南自元湘

锅餐饮有限公司）、潮好味菜馆（济南历下潮好味菜馆）、牛阵烧烤（济南泺源牛阵餐饮有限公司）、四季

名羊（山东盈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城南往事（济南瑞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高笙KTV（山东高笙文

化娱乐有限公司），全部租用山东银座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房屋，均办理了营业执照。2 . 9月2日，解放

路街道办事处联合历下区市场监管、食药监、城管执法、环保、公安等部门现场核实，6家单位情况如

下：（1）自元湘锅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安装油烟净化器，自行停业；（2）潮好味菜馆无《食品经营许

可证》，已安装油烟净化器，自行停业；（3）牛阵烧烤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安装油烟净化器，自行停

业；（4）四季名羊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未安装油烟净化器，自行停业；（5）城南往事有《食品经营许可

证》，已安装油烟净化器，正常营业；（6）高笙KTV自8月21日起一直处于停业状态。3 .历下区环境监测站

对城南往事进行油烟和噪声检测，结果显示均排放达标。其他5家单位因停业无法检测。

是
立案处罚、

停产整治

1 . 9月3日，历下区城管执法局对牛阵烧烤未安装

油烟净化器的行为，依法下达了《听证告知书》（济城执

历下处告字[2017]第495号），拟罚款3万元。2 . 9月2日，历

下区食药监局对四季名羊、自元湘锅、潮好味菜馆3家

餐饮单位的食品加工设施设备依法现行登记保存，待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安装油烟净化器并验收合格

后方可营业。

190 901-100

济南市历城区洪家楼西路附近

开了一家“世纪华联生活超市”，空调

外机及保鲜柜噪声扰民。

济南市 噪声

经调查核实举报件中的“世纪华联生活超市”位于洪楼西路88-6号，属个体工商户，经营面积200平

方米。对该超市空调室外机进行查看，发现其空调外机放置在居民楼阳台附近，距离阳台不足一米，存

在噪音扰民现象；保鲜柜位于室内，对外影响不大。

是 责令改正
山大路街道办事责令该超市进行整改。该超市于9

月3日对空调外机进行了拆除，消除噪音影响。

191 901-101

济南市市中区英西南路3号，济

南市中区市政管理处的停车场夜间

有大型车辆进出，噪声扰民。多次拨

打12345举报，均未解决。

济南市 噪声

1 .市中区市政局道路机械队位于英西南路3号院内，主要存放摊铺机、压路机、铣刨机等各类道路

工程机械30台，担负辖区道路养护及路面坑槽修补等任务。为保障白天交通正常通行，一般在22:00后进

行作业。2 .该院周边现已列入“英雄山七里山路西南地块更新项目”确定的征收冻结范围。六里山街道

办事处在入户登记、做拆迁动员工作过程中，有周边居民反映该院内机械进出、噪声扰民的问题。经调

阅12345热线，2017年以来，六里山街道办事处并未接到该问题投诉。

是 其他

在“英雄山七里山路西南地块更新项目”实施拆迁

之前，为减小噪声扰民，市中区市政局采取“早出晚回”

措施，每天出车时间由原来的22:00以后改为21:00前，收

车时间为次日早6:00后，中间时段禁止大型车辆进出，

杜绝夜间噪声扰民现象。六里山街道办事处协助做好

对周边居民的沟通解释工作。

192 901-105

烟台市莱州市虎头崖镇雷沟村

西北处果园内有一养猪场，靠近饮用

水井，污水随意排放，污染地下水，猪

粪随意堆放，臭气熏天。

烟台市 大气、水

该养猪场位于虎头崖镇雷沟村西北处，非禁养区，占地面积3亩，现存栏生猪190头。1 .养猪场卫生

条件较差，无粪污处理设施，场区内露天堆放有少量养殖粪便，场区及周边区域有异味。2 .养猪场距离

该村自来水井160米，从提取的井水化验结果看，水质达标正常，没有造成地下水污染情况。

是 责令改正

1 .执法组现场对养猪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调集车

辆对该养猪场内粪堆、污水进行清理，运到远离村庄的

农田中集中堆放，加盖覆膜并进行土培处理。截至9月3

日上午，粪污沟已改为全封闭暗沟，所有粪堆、污水清

运结束并覆盖完毕。2 .责令该养猪场购置消毒除臭药

剂和除臭菌苗，每天2—3次对养殖区全覆盖除臭灭菌

消毒。3 .责令该养殖场建设粪污沉淀池、沼气池。与该

养猪场签订《承诺书》，沉淀池、沼气池建成前，做到养

殖粪便“日产日清”，并运送到指定农田，加盖覆膜并进

行土培处理。截至9月4日下午，沉淀池、沼气池已建成

完工。

193 901-107

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海水养殖，

将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未经任何处

理，直接排入海里。

烟台市
水、垃圾、

海洋

反映的问题主要位于牟平区养马岛跨海大桥西侧的杨家庄村前海区域，其它养殖区域经排查未

发现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直排入海情况。杨家庄村前海区域养殖户每年5月至12月利用该处水域进行

扇贝分苗、分笼作业。岸上有养殖户物资堆放和生活区约80亩，有养殖户35户在此居住。岸上物资堆放

和生活区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污水，多采取自建沉淀池的方式收集，池满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没有发现直接排放到海里的情况。有部分养殖户未建污水沉淀池，少量生活污水排放到路面。海上作

业部分主要是工人对扇贝进行筛选、分笼，不产生生活垃圾。岸上的物资堆放和生活区有养殖户和务

工人员居住，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放置了部分垃圾箱，对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定时清

运，但出现一定数量的生活垃圾随意堆积、丢弃现象，受风吹、雨水冲刷等因素影响进入海里。

是 责令改正

1 . 9月底前对排污设施进行统一规划，铺设污水管

道，新建污水沉淀池，彻底解决生活污水排放问题。2 .

已对海边堆积的生活垃圾及废弃生产资料进行彻底清

理；拆除、改造直排入海的厕所，厕所必须建设沉淀池，

并定期清运。

194 901-108

青岛市开发区黄山东草夼村南

端，平度市高平路以西、泽河坝以南

有一混凝土搅拌站，没有环保审批手

续，生产混凝土，环境污染严重。

青岛市 其他

1 .信访人反映的企业混凝土搅拌站实为青岛东升顺江混凝土有限公司，未办理环保手续，也未取

得《预拌混凝土企业资质》。2017年5月24日，区环保分局已经对其立案处罚，并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决定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生产。目前，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2 .该搅拌站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扬

尘污染。经现场核实，厂区内北侧露天堆放的石子、沙子简易覆盖，厂区路面在起风或车辆经过时会产

生少量扬尘。

是
责令改正、

问责

1 .由区环保分局会同王台镇政府，对企业实施拉

闸断电，责令企业在未取得环保手续前不得擅自生产，

并进一步加强巡查，确保企业不出现违法生产现象。2 .

由区城建局负责，责令企业在完成办理环评审批等相

关手续，并取得《预拌混凝土企业资质》后，方可对外生

产和销售预拌混凝土。3 .由王台镇政府负责，督促企业

严格按照扬尘控制要求，9月4日前完成露天堆存物料

的密目网覆盖工作，并要求该企业每天对厂区路面采

取清扫、洒水等抑尘措施，现已完成。

通报批评2人

195 901-109

1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镇金山前

村后山上垃圾、污水污染环境。2 .金山

前村的垃圾处理站，异味刺鼻，扰民

严重。

烟台市
水、垃圾、

大气

1 .该垃圾堆多年前就存在，由周边村垃圾堆积而成，位于金山前村后山老石头窝内，距村较远，近

期因降雨量较大，石头窝地势低洼，垃圾经雨水浸泡形成污水湾，无外排现象，存在异味。2 .姜格庄垃圾

转运站为牟平区2014年重点民生工程建设项目。该项目于2014年6月完成设备安装工作和土建工程，由

第三方负责管理，各村垃圾用封闭的垃圾运输车收集后送至垃圾转运站，垃圾在密闭的压缩设备中进

行压缩后，转运至垃圾处理厂。污水经收集后，送至牟平区环卫粪便处理池。垃圾转运站院内存在垃圾

异味，垃圾压缩作业时短时间内垃圾会暴露在外，造成异味飘散。

是 责令改正

1 .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会同区城管局正在清

运垃圾堆，9月15日之前将清理完毕。2 .加强转运站内部

管理，尽可能缩短压缩作业和垃圾的站内留存时间，及

时转运，定期加密喷洒灭蚊灭蝇药剂和除臭剂。

196 901-11
烟台市莱山区新天地广场东永

壮公司前污水横流。
烟台市 水

污水是万光物业所属芳花园商贸城居民生活污水。芳花园商贸城建于1996年，由于城市规划调整，

原有规划道路被取消，小区污水一直未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通过相邻村居自建的排水管网外排，近期

由于万光物业与周边村居排污问题产生纠纷，原有排污管网被堵塞，污水无法外排，造成污水横流。

是 责令改正

初家街道正在积极协调万光物业和周边村居排水

问题，前期所制定的铺设新的污水管网的方案由于万

光物业与周边村居未能达成一致而未能实施。目前，万

光物业使用污水车每天抽取污水作为临时措施，并向

业户进行了解释。初家街道已与区城管局沟通，拟将芳

华园污水接入迎春大街污水主管网，目前正在对管线

情况进行排查，制定污水管网建设方案，待方案确定后

进行招标、施工，预计11月施工，争取12月底前完成污

水管网铺设工作，解决污水排放问题。

197 901-110

济南市纬九路和纬十路之间的

羊肉串烧烤和纬九路经二与经一路

之间的西北公社、胖子烧烤涮肚，无

油烟净化设施，炒菜机及烧烤油烟直

接外排，扰民严重。

济南市 油烟

1 .纬九路和纬十路之间共有6家经营羊肉串烧烤的餐饮单位，2017年8月，因6家餐饮单位在居民楼

下经营食品加工，未设置专用烟道，槐荫区西市场街道办事处、五里沟街道办事处会同区相关部门按

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违法餐饮项目的通告》要求，全部实施取缔，现均已采取停电

措施，拆除经营设备及门头牌匾，已不具备餐饮经营能力。2 .西北公社、胖子烧烤涮肚，位于经二纬九

385号四层商业楼，一二层为餐饮，三四层为商业，第三层现闲置。2家餐饮单位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

证、税务登记证等均齐全，均已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使用，油烟废气经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自行设置

的独立烟道排放。3 .西北公社共3个油烟净化设备，其中1个因常年未清理导致净化效果差，现已请厂家

进行了清理，整改到位并正常使用。胖子烧烤涮肚共3个油烟净化设备，烧烤炉具的室内油烟净化设备

损坏，现已修理完毕，整改到位并正常使用。

是 其他

槐荫区五里沟街道办事处联合区城管执法局等部

门加强对两家餐饮店的监管力度，确保油烟净化设备

正常使用，并对设备定期维护。

198 901-111

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南杨家村，

该村程某某把加工豆腐和凉皮的废

水直接排入井里面，造成严重的地下

水污染。

济南市 水

来信反映的是仲宫街道南杨家村程某某的豆腐制作点，不生产凉皮。该制作点为小型家庭式豆腐

作坊，其制作工艺为浆水豆腐，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属于传统的豆腐制作工艺。采取零售模式，主要

销售对象为当地村民。经现场查看，该制作点将豆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浆水收集到沉淀池，沉渣作为

有机肥，处理后的水通过管道输送到自家承包地，用于灌溉自家承包地内的果树，废水没有直接排入

到井里面。这种废水灌溉农田的处理方式属于废水直排，不符合污水处理规定。

是
责令改正、

停产整治

1 .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立即责成仲宫街道办事处

对该豆腐制作点进行停产停业，并责令其购置废水净

化设备，完善废水收集设施，有效处理加工废水，杜绝

废水直排。2 .在该豆腐制作点完善废水收集设施、不存

在废水直排的前提下，根据《山东省关于小食品作坊管

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本着对涉及民生类行业要关系民

生、分类处理的原则，允许该豆腐制作点负责人程某某

向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小作坊登记申请，等取得卫生部

门颁发经营者健康证后，方可继续开展豆腐制作经营。

199 901-113

济南市历城区锦绣泉城小区9号

楼2单元101室违规开办幼儿园，噪声

扰民。

济南市 噪声

历城区教育局、东风办街道事处、历城区公安分局联合进行了查处。锦绣泉城小区9号楼1单元102

室为一家名为“儿童之家”的托管机构，该举办者同时还利用了2单元101室。1单元102室内有儿童用床

14张，室内配备有儿童玩具等儿童用品。经调查，举办者在此托管机构招有儿童10名左右，无合法经营

手续。幼儿活动过程中存在噪音扰民现象。

是 关停取缔

历城区政府责成区教育局、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

局和东风街道办事处于9月3日对该托管机构依法进行

了取缔。

200 901-116

临沂市沂南县青驼镇高里村鲁

蒙水表厂，生产污水和废气直接外

排，严重污染地下水。

临沂市 水、大气

1 .反映的青驼镇高里村鲁蒙水表厂为临沂蒙水水表有限公司、山东金凯电力金具有限公司、临沂

山泉水表制造有限公司，3个公司在同一个院内生产，环保手续齐全。临沂蒙水水表有限公司生产水表

外壳，山东金凯电力金具有限公司生产悬式绝缘子铁帽，临沂山泉水表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水表铜配

件，3家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均为电炉，主要污染物为粉尘，无生产废水。生产设备冷却水经循环水池冷

却，循环利用不外排。3家公司生产生活用水为厂区北边塘山子村自备水井，生活污水经厂内地埋式污

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高里村自然沟。因电炉更换，打磨机、抛丸机车间提升改造等原因，3家公司自

2017年7月24日停产至今。2 . 9月2日委托第三方对厂区南面的高里村地下水井（1#）、唐山子水井（2#）以

及厂区北面的唐山子村委地下水井（3#）取样检测，检测数据均满足《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

未发现地下水受到污染现象。3 .临沂蒙水水表有限公司在电炉熔融、喷塑等产生粉尘工序均安装了布

袋除尘器等处理设施，浇铸、烘干等工序安装了“布袋除尘+低温等离子”处理设施，抛丸、打磨等工序

因车间改造，除尘器拆除后尚未复装；山东金凯电力金具有限公司在电炉熔融、浇铸、落砂、旧砂回收、

抛丸、打磨、热镀锌炉等主要产生粉尘工序均安装了布袋除尘器等处理设施；临沂山泉水表制造有限

公司在电炉熔铜和切割机切割等产尘工序安装脉冲布袋除尘器等处理设施。

是 其他
责令临沂蒙水水表有限公司配套的除尘设施安装

完成前不得恢复生产。

201 901-118

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137号院院

内污水沟排放异味气体；附近老龙沟

两侧排污、沟内污水积存。

济南市 水、大气
经现场勘察和多方确认，山大路137号院内污水沟为老龙沟，所排放异味来自于老龙沟上游棚盖

河道。此段老龙沟河道两侧未发现污水直排口；河道内存在雨水积存，而非污水积存。
是 其他

历下区排管中心立即安排施工队伍，对老龙沟此

段河道采取平整河道河底平面的工程处理措施，有效

消除河道内积水。9月3日当天完成整治。区排管中心加

强对河道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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